
 
機能性食品品質規格基準  

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版權所有 1/4 TQF-FQS-105(2) 
2026/06 

 

TQF 機能性食品品質驗證方案  
含難消化性麥芽糊精食品品質規格基準  

 
一、 適用範圍 

本品質基準適用於含有難消化性麥芽糊精（resistant maltodextrin）成分之食品，其原料
應為可供食用來源並符合衛福部相關規定。 

 
二、 定義 

難消化性麥芽糊精由葡萄糖所構成，α-1,4、α-1,6、α/β-1,2、α/β-1,3、β-1,6 等醣苷鍵結
合，具有高度的分枝結構。一般難消化性麥芽糊精係以玉米、馬鈴薯、樹薯或其他澱粉
為原料，經加熱處理後，以澱粉分解酶水解去除可消化部分後，再經脫鹽、脫色與調質
而得，難消化性麥芽糊精並無特定組成。食品中之難消化性麥芽糊精可由添加，或由加
工中（如擠壓製程），或由一些傳統糊精中獲得。目前美國、日本、紐澳及我國等將難消
化性麥芽糊精視為膳食纖維的一種（見補充說明）。 

 
三、 產品規格 

(一) 外觀性狀 

應具原有之風味及色澤，不得有腐敗、變色、異味、污染、發霉或含有異物。 

(二) 機能性成分含量 

1. 機能性成分含量應於有效期限內符合所標示之含量。 
2. 每日建議攝取量：3-8g。 
3. 若欲宣稱「高」、「多」、「強化」、「富含」或等同意義詞之膳食纖維產品，其每 100 g

之固體（半固體）產品中膳食纖維含量須達到或超過 6g，或每 100 ml 或 100 大卡
之液體產品中膳食纖維含量須達到或超過 3 g。 

(三) 微生物限量 

微生物限量應符合衛福部相關規定。 

(四) 汙染物質 

污染物質限量應符合衛福部相關規定 

(五) 農藥殘留容許量 

農藥殘留容許量應符合衛福部相關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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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動物用藥殘留容許量 

動物用藥殘留容許量應符合衛福部相關規定。 

(七) 包裝 

包裝規範應符合衛福部相關規定。 

 
四、 機能性成分及相關資訊標示 

(一) 應標示產品實際所含難消化性麥芽糊精之膳食纖維含量，例如含難消化性麥芽糊精之膳
食纖維 xx g/100mL 或 xx mg/份，或總膳食纖維（含難消化性麥芽糊精）xx g/100mL 或 xx 
mg/份等標示方式。 

(二) 標示規範應符合衛福部相關規定。 
(三) TQF-FF 產品應標示 TQF-FF 標章、機能性成分、其含量及製造工廠資訊於外包裝。 

 
五、 機能性成分檢驗方法 

(一) 公告檢驗方法 

應優先採用本品質規格基準公告之檢驗方法、主管機關公告、建議或國際公認之檢驗方
法，並應以官方最新版本為主；如採用經過修飾或自行開發之檢驗方法則應經確效。 

 
六、 附加管理要求 

無 

項目 檢 驗 方 法 

含難消化性麥
芽糊精之膳食
纖維 

Dietary Fiber Containing Supplemented Resistant Maltodextrin (RMD) High MW 
RMD by Method 985.29 and Low MW RMD by HPLC: Enzymatic–Gravimetric 
Method and Liquid Chromatographic Determination.（AOAC 2001.03） 
以 AOAC 2001.03 測定食品中含難消化性麥芽糊精膳食纖維之方法作為指標。 
分析原理係先將食品中之脂肪（> 10%）去除，樣品經乾燥後再以 alpha-amylase、
protease 及 amyloglucosidase 去除樣品中之澱粉與蛋白質，經上述酵素處理後

之濾液在加入 4 倍體積之熱酒精將可溶性膳食纖維沉澱出（此時分子量較大

的難消化性麥芽糊精會在此步驟被沉澱），經過過濾乾燥後得之殘渣扣除殘留

之灰份與蛋白質後得不溶性膳食纖維及高分子量可溶性膳食纖維，分子量較

小的難消化性麥芽糊精則經由高效能液相層析儀分析獲得其含量，二者相加

即得該食品中總膳食纖維之含量。 

其他食品衛生安全檢驗項目依衛福部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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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補充說明 

(一) 根據食品法典委員會 Codex 定義膳食纖維係指具有 10 個或 10 個以上單醣聚合之碳水化
合物（3 至 9 個單醣聚合的碳水化合物是否納入膳食纖維由各個國家決定），無法被人體
小腸內的內源性酵素分解，並屬於以下類別：(1)天然存在的可食用碳水化合物聚合物。
(2)透過物理、酵素或化學方法從食品原料中萃取的碳水化合物聚合物；(3)合成碳水化合
物聚合物。我國衛生福利部公告之「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」中定義「膳食纖維：
指人體小腸無法消化與吸收之 3 個以上單醣聚合之可食碳水化合物及木質素」。膳食纖
維包含多醣類、寡醣類、木質素、與其他相關之植物物質。 

(二) 依衛福部建議膳食纖維之檢測可就產品特性需求，自行使用國際公認的檢驗方法，如
AOAC 方法等，並經查證（verification）或確效（validation）後為之。因此，若產品除含
難消化性麥芽糊精外，亦含其他屬膳食纖維之成分，膳食纖維總量之測試方法可選用
AOAC 2017.16 或 AOAC2022.01 等適合產品特性之檢驗方法。 

(三) 衛生法規、國家標準或是現行相關法令有更新時，廠方應符合更新之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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